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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日學：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

簡介
	◆ 真正的基督徒：

	❖ 不僅有正統的信仰；
	❖ 也包括有公義的行為。

	◆ 約翰將主的「顯現」緊密地將基督
徒的見證聯繫在一起：

	❖ 本段經文（2:28-3:10）的主題；
	♦ 明白基督兩次顯現目的；
	♦ 瞭解他第一次顯現的事實；
	♦ 認識他第二次顯現的盼望；
	♦ 這都是對聖潔生活的鼓勵。

	❖ 對基督徒來說，沒有行義的行為
會有不可想像的後果。

	◆ 聖潔的生活的必要性：
	❖ 基督第一次顯現：

	♦ 除去了罪孽；
	♦ 摧毀魔鬼的工作；

	❖ 基督第二次降臨：
	♦ 盼望看到他；
	♦ 變得像他一樣。

	❖ 信徒就不可能繼續生活在罪中。
	◆ 忠於基督的基督徒，要為他的第二
次降臨做好準備：

	❖ 必須行公義、有聖潔的生活；
	❖ 證明是從神生的，是神的兒女。

行義的基督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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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28孩子們，你們要住在主裡面。這樣，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；
他來的時候，我們也不至慚愧地躲避他了。  29你們既然曉得　神是公義的，
就應當知道所有行公義的都是從他生的。3:1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怎樣的
愛，就是讓我們可以稱為　神的兒女，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因此，世人不
認識我們，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父。  2親愛的，現在我們是　神的兒女，將來
怎樣，還沒有顯明；然而我們知道：主若顯現，我們必要像他，因為我們必
要看見他本來是怎樣的。  3凡對他存著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他一樣的
潔淨。

行義的基督徒（2：28～3：10） （1/2 新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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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:4凡是犯罪的，就是作了不法的事；罪就是不法。5你們知道主曾經顯現，
為要除掉罪，他自己卻沒有罪。6凡是住在他裡面的，就不犯罪；凡犯罪
的，是未曾見過他，也不認識他。7孩子們，不要受人欺騙，行義的才是
義人，正如主是公義的。8犯罪的是出於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因
此，神的兒子顯現了，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。9凡是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
因為神的生命（「神的生命」原文作「種子」）在他裡面；他也不能犯罪，
因為他是從　神生的。  10這樣，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，就很明顯
了。凡不行義的，就不是出於神，不愛弟兄的，也是這樣。

行義的基督徒（2：28～3：10） （2/2 新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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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28孩子們，你們要住在主裡面。這樣，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；
他來的時候，我們也不至慚愧地躲避他了。29你們既然曉得神是公義的，就
應當知道所有行公義的都是從他生的。3:1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怎樣的
愛，就是讓我們可以稱為　神的兒女，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因此，世人不
認識我們，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父。2親愛的，現在我們是神的兒女，將來怎
樣，還沒有顯明；然而我們知道：主若顯現，我們必要像他，因為我們必要
看見他本來是怎樣的。3凡對他存著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他一樣的潔
淨。

行公義的（2：28～3：3） （新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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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28孩子們，你們要住在主裡面。這樣，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；他來的
時候，我們也不至慚愧地躲避他了。

1.	基督徒與基督的個人關係：
1)	 要住在他裡面，更要繼續在他裡面；
2)	 他要住在基督徒裡面。

2.	當主再來的時，人們對他的到來有兩種反應：
1)	 有些人會有信心見他；
2)	 有些人會羞愧地躲避他。

行公義的（2：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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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28孩子們，你們要住在主裡面。這樣，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；他來的
時候，我們也不至慚愧地躲避他了。

3.	坦然無懼面對主，因為有信心、有勇氣；
1)	 可以膽大的直言不諱在人面前作見證；
2)	 可以膽大的在神面前，可以透過禱告親近神；
3)	 可以當基督再來和審判末日也不會在祂面前退縮；
4)	 只有今天繼續在祂裡面，才能在祂面前充滿信心。

行公義的（2：28）



7 主日學：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

29你們既然曉得神是公義的，就應當知道所有行公義的都是從他生的。

1.	第 28 節和第 29 節的「他」：
1)	 第 28 節中的「他」指的是基督；
2)	 第 29 節中的「他」指的是神。

2.	約翰說「神是公義的」和「神就是愛」：
1)	 如果信徒知道神是公義的事實；
2)	 從邏輯推論每一個行善的人都是神所生的；
3)	 一個人的公義是他重生的證據，而不是他重生的原因或條件。

行公義的（2：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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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1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怎樣的愛，就是讓我們可以稱為神的兒女，我們也真是
他的兒女。因此，世人不認識我們，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父。

1.	「從他生」，約翰感受到神的愛：
1)	 神讓信徒成為神的兒女；
2)	 在出生之前就得到身份：

(1)	是神的旨意；
(2)	不是人公義。

3)	 這是什麼樣的愛：
(1)	是不僅「向我們展示」這種愛；
(2)	而且實際上慷慨地賜給我們。

行公義的（3：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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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1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怎樣的愛，就是讓我們可以稱為神的兒女，我們也真是
他的兒女。因此，世人不認識我們，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父。

2.	「神的兒女」：
1)	 不只是頭銜、更是事實；
2)	 是神給的特權的名號；
3)	 靠著祂的恩典得到的。

3.	「神的兒女」與「世人」不同：
1)	 世人不認識神的兒女；
2)	 因為他們不認識神。

行公義的（3：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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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2親愛的，現在我們是神的兒女，將來怎樣，還沒有顯明；然而我們知道：主若顯
現，我們必要像他，因為我們必要看見他本來是怎樣的。

1.	約翰稱他的讀者為「親愛的」：
1)	 他們被天父所愛的；
2)	 他們也被使徒所愛。

2.	「現在我們是神的兒女」：
1)	 無論世人承認不承認我們是不是神的兒女；
2)	 約翰承認，但他不能確定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；
3)	 因為讓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還沒有顯現出來。

行公義的（3：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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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2親愛的，現在我們是神的兒女，將來怎樣，還沒有顯明；然而我們知道：主若顯
現，我們必要像他，因為我們必要看見他本來是怎樣的。

3.	新約的使徒：
1)	 就像舊約的先知一樣，只知道神要向他們透露的；
2)	 約翰承認，被救贖之人確切的狀態還沒有向他透露：

(1)	我們確實知道，當基督出現時，我們將像他一樣；
(2)	我們將看到他的本來面目。

4.	我們只要知道在末日直到永遠：
(1)	將與基督同在，並且像基督一樣，就心滿意足了；
(2)	我們願意等待與盼望他向我們顯明將成為什麼樣子。

行公義的（3：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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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
3凡對他存著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他一樣的潔淨。

1.	基督徒的盼望：
1)	 基督的再來和隨之而來的榮耀：

(1)	基督向我們顯現；
(2)	我們看見他；
(3)	我們變得像他；

2)	 人類的希望是一個不確定的希望；
3)	 基督徒的盼望基於基督的應許，這是確定的。

行公義的（3：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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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
3凡對他存著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他一樣的潔淨。

2.	我們所盼望的是真理，也有它的挑戰性：
1)	 將充滿信心寄託在基督再來的盼望；
2)	 基督徒必須要潔淨自己：

(1)	不是在儀式上的潔淨；
(2)	而是道德上、由內往外的潔淨。

3.	約翰已經強調過，基督是公義的：
1)	 如果我們不想因祂的來臨而蒙羞，就必須實行公義（2:28-29）；
2)	 既然祂是純潔的，當我們看到祂時，我們就要像祂一樣潔淨。

行公義的（3：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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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:4凡是犯罪的，就是作了不法的事；罪就是不法。5你們知道主曾經顯現，
為要除掉罪，他自己卻沒有罪。6凡是住在他裡面的，就不犯罪；凡犯罪
的，是未曾見過他，也不認識他。7孩子們，不要受人欺騙，行義的才是
義人，正如主是公義的。8犯罪的是出於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因
此，神的兒子顯現了，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。9凡是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
因為神的生命（「神的生命」原文作「種子」）在他裡面；他也不能犯罪，
因為他是從　神生的。10這樣，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，就很明顯
了。凡不行義的，就不是出於神，不愛弟兄的，也是這樣。

從神生的（3：4-10） （新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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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凡是犯罪的，就是作了不法的事；罪就是不法。

1.	凡有罪者，無可逃避，也沒有例外：
1)	 對異端分子的傲慢；
2)	 對普通民眾；
3)	 涉及所有人，而不僅僅是某些人。

2.	罪的定義——凡犯罪的，都犯了律法：
1)	 就是無法無天；
2)	 就是公然違反神的律例典章。

從神生的（3：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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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你們知道主曾經顯現，為要除掉罪，他自己卻沒有罪。

1.	約翰多次提醒讀者、他們已經掌握的知識：
1)	 敦促他們在生活中遵循這些知識；
2)	 所指的知識不是關於罪的本質；
3)	 是關於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的真理。

2.	如果讀者對罪有正確的看法，他們就會憎惡邪惡，因為：
1)	 基督出現是為了除去人們的罪；
2)	 在基督裡面並沒有罪；
3)	 基督除去人們的罪孽和他個人的無罪結合在一起。

從神生的（3：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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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凡是住在他裡面的，就不犯罪；凡犯罪的，是未曾見過他，也不認識他。

1.	根據約翰的邏輯推論：
1)	 神兒子的永恆本質是無罪的；
2)	 他顯現的目的是除去人的罪；
3)	 住在他裡面的人就不會繼續犯罪；
4)	 繼續犯罪的人也不會繼續犯罪。

2.	犯罪就是否認基督：
1)	 顯露出罪人沒有活在基督裡面；
2)	 罪與基督是不可調和的敵對關係。

從神生的（3：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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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孩子們，不要受人欺騙，行義的才是義人，正如主是公義的。

1.	約翰對罪的主題：
1)	 以對他親愛的孩子們莊嚴的警告結束；
2)	 假教師是大欺騙者撒但的工具：

(1)	他們不僅在神學上（2:26）而且在道德上試圖引導他們誤入歧途；
(2)	所以讓他們保持警惕。 

2.	異教徒認為：
1)	 以某種方式可以成為義，而不必費心去實行義；
2)	 約翰斷然否認這種可能性。

從神生的（3：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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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3
8犯罪的是出於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因此，神的兒子顯現了，是要除滅
魔鬼的作為。

1.	行惡之事的人是屬魔鬼的：
1)	 不是將罪與破壞的神的律法連結起來；
2)	 而是將罪與它的起源的魔鬼連結起來：

(1)	魔鬼從一開始就在犯罪（參考約翰福音 8：44）；
(2)	由於罪是魔鬼特有和持續的活動。

3)	 所以每個犯罪的人都表現出：
(1)	雖然開始可能不是魔鬼衍生出來的；
(2)	但是最終還是從魔鬼衍生出來的。

從神生的（3：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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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3
8犯罪的是出於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因此，神的兒子顯現了，是要除滅
魔鬼的作為。

2.	魔鬼與神兒子對比：
1)	 魔鬼的典型工作是犯罪：
2)	 神兒子的典型工作就是拯救；
3)	 神的兒子出現的原因是為了摧毀魔鬼的工作。

3.	魔鬼的工作：
1)	 滲透與破壞神完美的創造；
2)	 誘惑人犯罪——肉體上的或智力上的引誘；
3)	 攻擊人的靈魂、肉體、和思想。

從神生的（3：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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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/3
8犯罪的是出於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因此，神的兒子顯現了，是要除滅
魔鬼的作為。

4.	基督來是要毀壞魔鬼的工作：
1)	 魔鬼仍然忙著做他的惡事，但他已經被打敗了；
2)	 在基督裡，我們可以擺脫他的暴政與捆綁。

5.	基督第一次顯現的目的是除去罪孽並消除魔鬼的作為：
1)	 基督徒就不能向罪或魔鬼妥協，否則就與基督對抗；
2)	 人們能夠走向聖潔：

(1)	第一步是承認罪的罪惡性；
(2)	第二步是看到罪與基督拯救的工作是絕對不相容。

從神生的（3：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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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9 凡是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為神的生命（「神的生命」原文作「種子」）在他
裡面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從神生的。

1.	約翰的結論：
1)	 基督徒不會繼續犯罪；
2)	 基督徒不能繼續犯罪。

2.	真正的基督徒：
1)	 是一位由神生的人，本質上沒有能力犯罪；
2)	 否認自己是罪人的人是在欺騙自己，並稱神是騙子（1：8，10）；
3)	 約翰並不是否認基督徒犯罪的可能性（2：1）；
4)	 基督徒的罪與基督是不相容的，因為犯罪就是屬於魔鬼。

從神生的（3：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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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9 凡是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為神的生命（「神的生命」原文作「種子」）在他
裡面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從神生的。

3.	基督徒不犯罪、也不可能犯罪的理由：
1)	 基督徒生活在基督裡的就不會繼續犯罪；
2)	 基督徒的新生命就不會繼續犯罪：

(1)	因為神的種子在他裡面；
(2)	因為他是由神而生的。

3)	 基督徒不能習慣性地犯罪：
(1)	如果他繼續犯罪，那就表示他從未重生；
(2)	那些繼續犯罪、又離開基督徒團契的異端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

從神生的（3：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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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
10這樣，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，就很明顯了。凡不行義的，就不是出
於神，不愛弟兄的，也是這樣。

1.	雖然基督徒最終的狀態還沒有顯現出來：
1)	 已經顯現出來的是神的兒女、還是魔鬼的兒女；
2)	 神與魔鬼是對立的：

(1)	真理與謊言、善與惡、對與錯，對立的二分法，沒有灰色地帶；
(2)	我們的出身要不是神聖的，就是邪惡的；

3)	 從屬靈的意義上來說：
(1)	神並不是所有人的父；
(2)	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祂的兒女。 

從神生的（3：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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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
10這樣，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，就很明顯了。凡不行義的，就不是出
於神，不愛弟兄的，也是這樣。

2.	如何成為神的孩子：
1)	 對人而言——是透過相信或接受基督；
2)	 對神而言——是透過重生（參約翰福音1：12-13）。

3.	如何分辨神的兒女或魔鬼的兒女：
1)	 透過他們的道德行為來辨識；
2)	 心中充滿了罪惡和無愛心的異端的人就是魔鬼的兒女；
3)	 凡不行正義的人、凡不行善的人、和不愛弟兄姊妹的、都不是神的兒女。

從神生的（3：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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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行義的基督徒

	◆ 行公義的（2：28～3：3）：
	❖ 活在主裡就可坦然無懼見主面；
	❖ 行公義的就是從神所生的；
	❖ 盼望見主面要有潔淨的生命。

	◆ 從神生的（3：4-10）：
	❖ 違背律法就是犯罪；
	❖ 犯罪就是屬於魔鬼的；
	❖ 行義的就是屬於神的；
	❖ 從神生的不會犯罪；
	❖ 不行義，不愛弟兄姊妹的就不是
神的兒女。

	◆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？
	❖ 行公義，不犯罪，盼望主再來；
	❖ 要屬神的兒女，不要屬魔鬼的。

	◆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？思考：
	❖ 我如何預備盼望主再來？
	❖ 我如何堅定成為神的兒女？

～雅各書 4：17 ～

人若知道該行善事，卻不去行，這就是他的
罪了。



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

11000 First Ave. Whittier, CA 90603

約翰一書

結束

主日學

行義的基督徒


	簡介
	行義的基督徒（2：28～3：10）
	行公義的（2：28～3：3）
	從神生的（3：4-10）
	結論

	FC-NextPage 2: 
	Page 1: 
	Page 2: 

	LastPage 2: 
	Page 1: 
	Page 2: 

	BP-LastPage 3: 
	Page 3: 
	Page 4: 
	Page 5: 
	Page 6: 
	Page 7: 
	Page 8: 
	Page 9: 
	Page 10: 
	Page 11: 
	Page 12: 
	Page 13: 
	Page 14: 
	Page 15: 
	Page 16: 
	Page 17: 
	Page 18: 
	Page 19: 
	Page 20: 
	Page 21: 
	Page 22: 
	Page 23: 
	Page 24: 
	Page 25: 
	Page 26: 
	Page 27: 
	Page 28: 

	FirstPage 4: 
	Page 3: 
	Page 4: 
	Page 5: 
	Page 6: 
	Page 7: 
	Page 8: 
	Page 9: 
	Page 10: 
	Page 11: 
	Page 12: 
	Page 13: 
	Page 14: 
	Page 15: 
	Page 16: 
	Page 17: 
	Page 18: 
	Page 19: 
	Page 20: 
	Page 21: 
	Page 22: 
	Page 23: 
	Page 24: 
	Page 25: 
	Page 26: 
	Page 27: 
	Page 28: 

	BP-NextPage 2: 
	Page 3: 
	Page 4: 
	Page 5: 
	Page 6: 
	Page 7: 
	Page 8: 
	Page 9: 
	Page 10: 
	Page 11: 
	Page 12: 
	Page 13: 
	Page 14: 
	Page 15: 
	Page 16: 
	Page 17: 
	Page 18: 
	Page 19: 
	Page 20: 
	Page 21: 
	Page 22: 
	Page 23: 
	Page 24: 
	Page 25: 
	Page 26: 
	Page 27: 
	Page 28: 

	BP-PreivousPage 2: 
	Page 3: 
	Page 4: 
	Page 5: 
	Page 6: 
	Page 7: 
	Page 8: 
	Page 9: 
	Page 10: 
	Page 11: 
	Page 12: 
	Page 13: 
	Page 14: 
	Page 15: 
	Page 16: 
	Page 17: 
	Page 18: 
	Page 19: 
	Page 20: 
	Page 21: 
	Page 22: 
	Page 23: 
	Page 24: 
	Page 25: 
	Page 26: 
	Page 27: 
	Page 28: 

	FirstPage 3: 
	Page 29: 

	BC-PreviousPage 2: 
	Page 29: 



